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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，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显，
由于“以租代征”较正常审批用地时间短、成本较低

而普遍存在。全国土地“百日行动”对“以租代征”

违法用地进行了治理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１　“以租代征”的主要形式

“以租代征”由于签订了租赁合同，表面上往往

被误解为“合法化”，较其他形式的违法占地“隐

密”，不易被群众举报，其主要形式有：①用地单位
（个人）直接与农民签订租赁合同。这种形式大多

是本地企业，用地单位看好土地周边环境，有利企业

发展，分别与这片土地使用权人直接签订租赁合同，

每年把租金直接支付给农民。②用地单位直接与村
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租赁合同。用地单位看好周边环

境后，与土地所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，签订租赁

合同，每年把租金支付给村集体经济组织，由村集体

经济组织实行再分配。③用地单位与乡（镇）政府
签订土地租赁合同。这种形式主要是乡（镇）招商

引资项目，用地单位与乡（镇）政府签订租赁合同，

乡（镇）政府与土地所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租

赁合同，用地单位每年把租金支付给乡镇政府，由乡

镇政府实行再分配。

２　“以租代征”的危害性

首先对国家来讲，“以租代征”是违法行为，规

避了国家建设用地审批程序，逃避了有关规定费用

的交纳，降低土地使用成本，严重破坏了土地市场秩

序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，使国家对耕地保护处于失控

状态，扰乱了国家土地宏观调控政策。

其次对农民来讲，虽然每年可得到较为可观的

土地租金，但由于土地租期较长（一般４０年），一方
面租金的确定以签订合同时土地价值确定的，随着

经济的发展，国家对粮食作物的补偿政策的加大，土

地价值一般将不断提升，在租期内农民或集体经济

组织都得不到土地增值的利益。另一方面，一旦企

业效益下滑，农民将不能及时、足额得到土地租金，

农民生活将直接受到影响。当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利

益受到损害或失去今后生活依靠后，就会造成大量

群众上访，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或扰乱企业正常生

产。三是由于签订土地租赁合同，大多是暗箱操作，

易于腐败的发生。

３　如何防范制止“以租代征”行为

（１）加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宣传。采取多种形
式向社会各界宣传土地法律法规，提高全社会保护

耕地的意识，了解确保１８亿亩耕地红线的重要性、
必要性。以正在开展的县、乡、村干部国土资源法律

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为契机，提高县、乡、村依法

保护耕地和查处违法用地的责任意识，特别是让集

体组织和农民认清“以租代征”违法行为，是以牺牲

自己长远利益为代价换取眼前小利益的，从而使其

自觉抵制或积极监督举报“以租代征”违法行为，引

导全社会共同普法、共同守法、共同执法、共同保护

和合理利用国土资源的良好氛围。

（２）加大土地执法查处惩治力度。“以租代征”
土地违法行为，大多数存在基层政府参与或默许的

成分，在查处“以租代征”违法行为时，往往受到各

种因素的制约。使土地执法取证难、查处难，为此，

要加大土地动态巡查，作到早发现、早制止，以减小

土地执法成本。对已成为事实的“以租代征”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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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，要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

该拆除的一定要拆除，该没收的一定要没收，在社会

上形成高压气势，迫使用地单位依法用地，决不能以

补办用地手续而结案。同时，对非法批地、擅自将集

体土地使用权出租于非农业建设的当事人，根据有

关法律法规移交有关部门，给予刑事或行政处罚，依

法从严从重处理，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在社会

上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。

（３）加大土地储备力度，切实做好土地供应。
在加大土地执法查处惩治力度的同时，加大土地储

备，做好土地供应。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区域经

济发展计划，利用土地年度计划指标、置换指标、挖

潜存量土地等各种形式搞好土地储备工作。同时，

做好储备土地的前期开发，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储

备土地面积、用途等。在招商引资推介过程中，注重

储备土地的推介，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，

政府应有地可供，缩短供地时间，及时为其办理合法

的用地手续，搞好用地服务，使其尽快投产。

总之，积极开展预防和加大惩治力度，是治理

“以租代征”行为的必要手段，而加强土地管理法律

建设，探索符合当前形式的土地供应，则是从根本上

解决“以租代征”违法行为的重要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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